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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東莞市環境保護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dgepb.dg.gov.cn/publicfiles/business/htmlfiles/dgepb/tzgg/201403/728595.htm） 

 

附錄 

 

关于印发《东莞市重点污染企业搬迁入园补助办法》的通知 

东环〔2014〕44 号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市直各单位，各有关企业： 

       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东莞市重点污染企业搬迁入园补助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贯彻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环境保护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2 月 18 日 

 

东莞市重点污染企业搬迁入园补助办法 

 
    为贯彻落实省环保厅《关于印发广东省电镀行业和化学纸浆行业统一规划统一定

点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粤环〔2004〕149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快我省电镀

行业统一规划统一定点基地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粤环〔2007〕8 号）、《关

于印发<广东省电镀、印染等重污染行业统一规划统一定点实施意见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

(粤环〔2008〕88 号)等文件要求，充分调动重点污染企业搬迁入园的积极性，带动全

市环保专业基地建设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    一、补助对象及标准 

       在规定时间自愿将整体或配套污染车间搬迁入环保专业基地，并且配合环保专业

基地统一管理的电镀、漂染、造纸、洗水、印花、制革等重点污染企业，按照不超过

该企业 2011年、2012年、2013年 3 年在我市共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市地方留

成的 50%，给予最多不超过 50 万元的财政补助。 

企业完成搬迁入环保专业基地是指：搬迁项目通过市环保局环保验收，并且原项目已

拆除主要生产设备。 

规定时间是指：电镀企业截止至 2014年 6 月 30 日；漂染、洗水、印花、造纸、制革

企业截止至 2014年 12 月 31 日。 

在规定时间之后、2015年 7 月 1 日之前完成搬迁工作的，补助金额减半。在 2011年

5 月 9 日前和 2015年 7 月 1 日后搬迁入环保专业基地的企业不纳入补助对象。 

对不符合原地保留条件又拒不搬迁入环保专业基地的重点污染企业，将按照我市相关

重点污染企业整治方案，依法予以关停。 

       二、资金来源 

       补助资金纳入“科技东莞”工程专项资金市统筹部分，由市环保局部门预算中据实

列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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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三、申报程序 

     （一）符合补助范围的企业，由企业向市环保局提出申请。 

     （二）市环保局核定情况属实的，出具初审意见报送市财政局复核。 

     （三）经市财政局复核后，由市环保局对拟补助企业进行公示，公示结束无异议

后再下拨补助资金。 

        四、执行时间 

      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至 2015年 7 月 1 日止。 

附表：东莞市重点污染企业搬迁入园补助资金申请表 

 

附表 

东莞市重点污染企业搬迁入园补助资金申请表 

 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申请日期： 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 
 

行业类型 
 

详细地址 
 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

人  
联系人及电话 

 

2011年起最近 3 年

在我市缴纳增值税

和企业所得税金额

（元） 

 
申请金额（元）

 

开户银行 
 

账号户名 
 

收款账号 
 

原项目是否已拆除

主要生产设备 
是 □ 否 □ 

入园项目是否已建

成并通过环保验收 
是 □ 否 □ 

原企业名称 
 

迁出地环保分局意见： 迁入地环保分局意见： 

市环保局意见： 市财政局意见： 

注：1、须附有关证明文件：（1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（2）原项目已取消主要生

产设备照片或原项目已注销登记证明文件；（3）入园项目环保验收文件；（4）企业

从 2011年起最近 3 年在我市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证明文件。 

    2、企业提交该申请表的同时已保证所有填报内容及有关证明文件属实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